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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2026年 3月 17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公司及其董事长顾益明先生收到了中国

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

司和顾益明先生立案。

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因涉嫌

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行

政处罚、判处刑罚未满六个月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

2026年 1月 9日，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利达集团”）的股

东顾益明、顾龙棣、顾佳、鲁崇明与上海英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

众智能”或“受让方”）、柯利达集团签署了《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顾益明、顾龙棣、顾佳、鲁崇明向

英众智能转让其所持有的柯利达集团 100%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直接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仍为柯利达集团，实际

控制人仍为顾益明、顾龙棣、顾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实际控制人

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柯利达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出让方——顾益明、顾龙棣、顾佳）和《柯利达祥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受



让方——英众智能）。

一、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受让方英众智能已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定金和预付

款，共计人民币 8,000万元，目前尚未完成股权过户。

受让方英众智能已启动经营者集中审查，并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反垄

断局）立项，目前尚未收到《不进一步审查通知书》等文件。

2026年 3月 17日，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公司及其董事长顾益明先生收到了中国证监

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和

顾益明先生立案。

二、相关风险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六条的规定，上

市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满 6个月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减持本

公司股份。目前经营者集中审查尚处于审查阶段，尚未收到《不进一步审查通知

书》等文件。现阶段不具备本次股权过户条件，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承诺及后续安排

（一）关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事项的承诺

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柯利达集团的股东顾益明、顾龙棣、顾佳出具

《关于清理资金占用的承诺函》并承诺：（1）若上市公司存在资金占用事宜，就

未归还部分，顾益明、顾龙棣、顾佳承诺自查实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

归还完毕；（2）为确保履行归还义务，顾益明、顾龙棣、顾佳承诺以本次股权转

让取得的股权转让款优先用于代柯利达集团归还上述资金，以清理资金占用问题；

（3）顾益明、顾龙棣、顾佳代柯利达集团归还上述资金后，不会以代柯利达集

团归还金额向柯利达集团主张任何债权。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英众智能及其控股股东英众科技、实际控制人曹亚联

和刘纯坚出具《关于清理资金占用的承诺函》进行兜底承诺：若上市公司存在资

金占用事宜，就未归还部分，英众智能及其控股股东英众科技、实控人曹亚联和

刘纯坚承诺自查实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归还完毕。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以身作则，勤勉尽责，认真吸取教训，持续提升

公司内部治理的合规性和有效性，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杜绝关联方

资金占用的发生，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切实

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股权转让方积极履行《关于清理资金

占用的承诺函》的承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督转让方代柯利达集团归

还占用资金。

（二）关于控制权收购条件的承诺

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英众智能、其控股股东上海英众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英众科技”）及其实际控制人曹亚联、刘纯坚出具了《关于控制

权收购条件的承诺函》，承诺：“（1）英众智能作为受让方与转让方未将柯利达集

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受限或类似情形或上市公司能否撤销其他风险提示

（即：是否去除 ST）作为本次收购协议的生效或不予生效的要件；或作为是否

撤销或终止交易的要件；（2）英众智能与转让方未通过、将来也不会通过补充协

议或其他方式约定，如出现“柯利达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受限或类似情

形”或“上市公司未能撤销其他风险提示”的情况，交易双方将取消交易、解除

协议或作出类似安排；（3）英众智能将积极履行收购协议约定的义务，实施并购

行为；（4）英众智能作为本次控制权收购的信息披露人所披露的协议为完整协议，

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

交易双方严格遵守相关承诺，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